附件：


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基层群众
评议机关作风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省交通运输厅机关作风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机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打造干事创业、奋发进取、团结和谐的政治生态和工作环境，推进吉林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省直机关工委《关于省直机关开展转变作风、勇于担当、服务发展系列活动和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在厅直机关组织开展基层群众评议机关作风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引导厅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厅直机关作风建设，为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二、评议对象
省交通运输厅机关。
三、评议时间
2019年9月上旬至12月上旬。
四、评议内容
聚焦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重点是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具体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机关纪律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上述问题整治情况。
五、评议方法
采取自评、接受社会评议、接受综合评议三种方式进行。
(一）自评。在厅党组领导下，根据省交通运输厅职能和服务范围，采取在厅网站开通网上群众评议通道、召开座谈会、现场调研、受理举报投诉等形式，面向厅直属单位、干部职工和服务对象征求意见，对厅机关作风开展评议，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和群众提出来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并及时进行整改。
（二）接受社会评议。接受由省直机关工委委托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开展的问卷调查、抽样评议。
（三）接受综合评议。接受由省政务大厅组织的进入大厅办事的单位和群众对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窗口的评议；接受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的明察暗访小组对省交通运输厅机关作风进行的检查评议。
六、评议程序
（一）制定实施方案。成立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基层群众评议机关作风工作领导小组，由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业岩同志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在厅直机关党委。由厅直机关党委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在厅网站公布作风评议实施方案和监督电话，便于基层群众参与评议和开展社会监督。
（二）组织开展评议。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组织厅直单位、干部职工和服务对象开展评议，并于11月底前将组织开展自评情况报省直机关工委。
七、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基层群众评议机关作风工作，厅直各单位和厅机关各处室要根据工作方案要求，认真抓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落实，同时要接受并配合好省直机关工委组织的社会评议和综合评议，以良好的作风和精神面貌开展好评议工作。
（二）加强宣传。要通过厅网站、吉林交通报、交通大厦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媒介，做好基层群众评议机关作风的宣传工作，让干部职工和基层群众知晓活动内容，积极支持参与，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三）强化督查整改。要按照评议内容和要求，把开展基层群众评议机关作风作为改进机关作风的有力抓手，深入查找解决问题，规范工作程序，进一步提高机关效能，优化服务环境。               
监督电话:0431-85097509


